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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

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（书面）
（2020 年 10 月）

市人大常委会：

现将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（以下简

称代表建议）办理落实情况作如下报告：

一、代表建议办理的基本情况

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，市中级法院共承办代表建议 3

件。建议内容涉及执行工作、家事审判工作和改善小微企业营

商环境等三个方面，充分体现了市人大代表对市中级法院工作

的关注和支持。收到市人大代表建议后，市中级法院高度重视、

精心组织、积极办理落实，较好地回应了代表们的建议。目前，

3 件建议已在规定时间内办结，办结率、面复率、满意率均达

100%。

二、司法工作类第 5 号建议办理情况

周强代表、崔凯代表、侯洋海代表提出“关于对基层法院

案件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建议”，接到该建议后，市中级

法院认真研究解决，并派出专人进行面复。全市两级法院在攻

坚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效，“基本解决执

行难”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，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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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形成，执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，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，群

众关心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解决，理解支持执行工作的氛围更

加浓厚。但是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央提出的“切实解决

执行难”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，在有些方面还存

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市中级法院将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

动工作，充分认识实现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目标的重大意义，

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，推动解决执行难各项长效机制落实落地，

深化“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”专项行动，健全综合治

理执行难工作格局，确保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。进一步强化公

正执行、善意执行、文明执行理念，健全执行权力运行监督制

约机制，大力解决消极执行、选择性执行、乱执行等问题，严

禁超标的查封财产，审慎适用信用惩戒和限制消费措施，探索

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，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

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。通过以上的工作，三位代表对建

议办理情况表示满意。

三、司法工作类第 12 号建议办理情况

张凤栋代表提出“关于东丰县婚姻家事民事案件交由东丰

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建议”，接到该建议后，市两级法院共同认

真研究解决，并派出专人进行面复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

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家庭文明建设作出重要部署。2016 年

10 月，为响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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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要求，经市中级法院党组研究决定、省高级法院审委会

批准，将西安区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法院，集中管辖辽源市两区

两县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案件。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案件集中

管辖，客观上变革了民事诉讼属地管辖的原有格局，给涉案当

事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不便。为回应当事人对家事案件集中管辖

专业化审判的新期待、新要求，切实解决好方便当事人诉讼的

现实需要，全市两级法院积极探索集中管辖下家事审判各环节

的便民措施，开设了专门家事案件立案窗口，积极开展巡回审

判增加就地办案比例，同时强化电子信息化审判减少当事人的

诉累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落实多部门联动的诉前调解机

制，努力实现多途径、跨区域立案，继续加大巡回审判力度，

加强智慧法院建设，提高便民效果，并开展定期多途径回访和

自我评估机制。通过以上的工作，该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表示

满意。

四、工交财贸类第 88 号建议办理情况

陈明代表、张永涛代表、孟广友代表提出“关于改善小微

企业营商环境的建议”，接到该建议后，市中级法院认真研究

解决，并派出专人进行面复。目前，全省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已

全面使用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选择鉴定、评估机构，

吉林法院对外委托机构信息平台中各地区对外委托机构均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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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个人申报，各地区中级法院初审，省高级法院终审的方式准

入。省高级法院在 2019 年 3 至 4 月份对已进入此平台的鉴定、

评估机构进行了备案审核，各类符合要求的鉴定、评估机构共

计 510 家在此平台中正常使用，现辽源地区各类机构共有 19 家

入围此平台，已基本可以满足目前司法技术案件对外委托工作

需求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市中级法院将充分采纳代表建议，待

吉林法院对外委托信息平台再次发布关于鉴定、评估机构进入

该平台的公告后，进行积极宣传，鼓励相关机构尤其是特殊类

型鉴定机构申请进入平台，及时告知其申请进入平台需要的相

关资质等材料，第一时间进行初审并提交省高级法院进行终审，

扩大合格评估公司准入面。通过以上的工作，三位代表对建议

办理情况表示满意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关心、支持下，市中级法院办理代表建

议、批评和意见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有了明显提高，但与市人大

代表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。今后，市中级法院将认真

改进，努力提高办理工作水平。一是强化思想认识。从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人民

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，切实增强做好此项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

感。二是增强办理实效。始终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意见、建议

办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不断增强办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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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进一步加强对承办人员的指导，努力提高建议办理质量。

三是提高办理水平。在落实好以往各项办理工作制度的基础上，

在抓实、抓细、抓深上下工夫，着力完善办理工作的统筹、协

调、督办、反馈和跟踪等工作机制，不断提高办理工作便利化、

信息化、高效化水平。四是增进联系沟通。强化服务意识，加

强与市人大常委会、市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和交流互动，主动

接受市人大代表监督，巩固办理成果，兑现办理承诺，确保办

理工作公开、透明、及时、有效。

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既是法定的职责，也

是光荣的使命。市中级法院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人大

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，以办理人大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

见为载体，积极拓宽接受人大监督渠道，依靠人大的监督和支

持，为实现辽源高质量转型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！


